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刊登的龍源電力集團股
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會獲得回購H股股份一般性授權通知債權人的公告，
僅供參考。

特此公告。

承董事會命
龍源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China Longyuan Pow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唐堅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唐堅先生和宮宇飛先生；非執行董
事為田紹林先生、唐超雄先生、王一國先生和馬冰岩先生；及獨立非執
行董事為魏明德先生、高德步先生和趙峰女士。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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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获得回购 H 股股份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龙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第 3 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 1 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3

年第 1 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事会在相

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H 股股份总额的 10%。 

如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

H 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及《龙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即 2023 年 9 月 28 日起，向公司

申报债权。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书面通知

的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

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逾期未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将被视为放弃申报权利，但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有关债务（义务）

将由本公司按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清偿（履行）。 

债权申报方式： 

1.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的原件及复印件，以及法定

代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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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 

2. 债权人也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 号-9 国际投资大厦 C 座 

联系人：卢女士 

联系电话：010-63887863 

邮编：100032 

电子邮箱：12015503@ceic.com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债权人，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在邮件

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债权人，请在电子邮件主题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9 月 28 日 

 


